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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 修 科 目 先 修 科 目

年級 科目名稱 學期序 年級 科目名稱 學期序
最低

分數

1 會計學進階 0 1 會計學 0 40 

2 中級會計學 1 1 會計學進階 0 40 

3 成本與管理會計 1 1 會計學進階 0 40 

2 中級會計學 2 2 中級會計學 1 40 

3 高級會計學 1 2 中級會計學 2 40 

3 審計學 1 2 中級會計學 1 40 

3 高級會計學 2 3 高級會計學 1 40 

3 成本與管理會計 2 3 成本與管理會計 1 40 

4 審計學 2 3 審計學 1 40 

備註：1.本系會計專業課程因有連續性，故須遵循本辦法執行。 
2.轉學生入學前如已取得上列會計學科之學分(進學班不限學分)，則

不受本辦法之限制。

3.轉入本系大二之學生、雙主修或輔系之大二生，必須已修讀「會計

學進階」，或已修讀「會計學」6 學分以上。「會計學進階」或「會

計學」成績須 40 分以上，可修習中級會計學上學期。

4.轉入本系之大三生（大三轉學生）、雙主修或輔系之大三生、及非前

述身份但對中會有興趣之學生，可修習中級會計學上學期。惟其仍

必須提出已修讀「會計學」4 學分且成績及格之證明。

5.轉學生入學前曾修習中級會計學 6 學分(含)以上且成績及格者，不

擋修高級會計學及審計學之第 1 學期課程。

6.大四應屆畢業生暑修及延畢生不受本辦法之限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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